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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委任非執行董事

董事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決議建議委任賀以禮先生（「賀先生」）為本公司非執行董
事。該建議委任須待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批准後，方可作實。

賀以禮先生，54歲，畢業於劍橋大學，取得現代語言（榮譽）文學士學位。一九八八年八
月加入英國太古集團，曾派駐太古集團在中國香港、德國及中國內地的辦事處。二零零
八年八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任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行政總裁，二零一二年八月至
二零一九年九月任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行政總裁，二零一三年一月起任太古股份有限
公司飲料部門常務董事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起任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董事，二零一五
年一月起任太古地產有限公司董事。二零一九年十月起任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主席，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起任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主席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於本公告日期，賀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、主要股
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，沒有擔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，亦無
於過去三年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賀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所
界定的股份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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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賀先生的委任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批准後，其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任期自股
東批准其委任之日起開始，並將於本屆董事會任期結束時屆滿；賀先生將不會就擔任本
公司董事收取任何酬金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建議委任賀先生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其
他事宜需要知會本公司股東，亦不知悉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
市規則第13.51(2)條予以披露。

建議委任監事

本公司監事會（「監事會」）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決議建議委任趙曉航先生（「趙先生」）
為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。該建議委任須待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批准後，方可作實。

趙曉航先生，57歲，畢業於清華大學管理工程專業，研究生學歷，碩士學位。二零零四
年五月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任中國航空（集團）有限公司董事、副總裁、紀委書記，二零零
五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兼任中航興業有限公司董事，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一六
年五月兼任中航興業有限公司總經理，二零零七年四月至二零一六年二月兼任中國航空
（澳門）有限公司董事、總經理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一年四月兼任澳門航空股份
有限公司董事長、執行董事、總經理，二零一一年二月任本公司副總裁、黨委常委。二
零一一年四月兼任山東航空集團有限公司董事，二零一一年八月兼任大連航空有限責任
公司董事長，二零一六年三月任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，二零一六年八月任中國
航空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，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任中國航空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，兼
任中國航空（集團）有限公司副董事長，中國航空傳媒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。二零一八年
九月任中國航空資本控股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於本公告日期，趙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、主要股
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，沒有擔任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職位，亦無
於過去三年於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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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趙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（香港法例第571章）所
界定的股份權益。

待趙先生的委任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獲批准後，其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，任期自股
東批准其委任之日起開始，並將於本屆監事會任期結束時屆滿；趙先生將不會就擔任本
公司監事收取任何酬金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建議委任趙先生為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之
其他事宜需要知會本公司股東，亦不知悉任何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
上市規則第13.51(2)條予以披露。

一份包含（其中包括）上述事宜詳情的本公司股東大會通告將適時派發給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

聯席公司秘書
周峰 譚雪梅

中國北京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董事為蔡劍江先生、宋志勇先生、曹建雄先生、薛亞松先生、
王小康先生*、劉德恒先生*、許漢忠先生*及李大進先生*。

*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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